附件3
申报要求

集聚区须在近三年内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行为，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、质量安全、突发环境事件及其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事件。申报要求分为特色产业集聚区和创意设计领航集聚区两类，请依据具体条件申报相应的产业集聚区，具体如下。
一、特色产业集聚区申报条件

特色产业集聚区面向中西部地区、东北地区的县级区划范围内，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区，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择优推荐不多于3个满足要求的产业集聚区。
（一）产业基础。以纺织中小企业为主体，产业经济规模呈现上升趋势或基本稳定，纺织服装产业为当地支柱或主导产业，重点经济指标在本地工业经济中占比较大。

（二）产业特色。主导产业突出，细分领域优势明显或具有鲜明文化特色。产业集中度较高，特色产品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一定地位。

（三）资源优势。具备原料、劳动力、能源等要素优势。具有交通物流便利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城市、边贸口岸等区位优势。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紧密，配套能力较强。

（四）可持续发展能力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推进数字化、绿色化转型。为推动产业发展设有规划目标、发展措施或支持政策。

二、创意设计领航集聚区申报条件
创意设计领航集聚区主要包括四种类型：产学研协同型集聚区、设计服务型集聚区、文化融合型集聚区、品牌生态型集聚区，具体可参照《纺织服装创意设计领航集聚区建设指引》（工信厅消费〔2025〕49号），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择优推荐不多于3个满足要求的产业集聚区。

（一）发展环境。所在地具备较强的创意设计资源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，具有跨区域辐射、影响、带动能力的区位优势或产业优势。

（二）设计服务。集聚细分领域设计企业，面向市场需求为垂直领域企业、终端品牌提供深度服务。专注于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全方位、一站式设计服务。面向自身发展需求为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设计服务，促进供应链效率优化与品牌价值提升。

（三）文化融合。促进地域文化、民族文化、历史文化、非遗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发展，为提升品牌溢价，实现文化价值向产业竞争力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全方位支撑。

（四）品牌发展。致力构建时尚产业生态，以品牌为引领、设计为核心、产业链协同为基石，聚集时尚知名品牌、创新品牌、服装设计师等资源要素，提供品牌建设、品牌培育、品牌营销、商业转化等公共服务。



